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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人参是一种特殊的农产品，在我国已有数千年的食用历史。野山参一方面是中医传统治疗中的常用药物之一；另一方面又作为滋补品、土特产出现在市场。由于人参具备了其它产品无法取代的治疗、保健的双重作用，已在我国、日本、韩国等形成了巨大的产业。
上海一直是我国主要的野山参消费地区之一。由于市场需求量较大，价格昂贵，而且销售和消费习惯与我国其它地区有所不同，等级规格较多且至今没有全市相关规格的统一标准及检验原则，造成市场上一定的混乱局面，伪品层出不穷，主要是将一些长脖类型（如竹节芦、草芦、线芦）的移山参，园参等加工后充当野山参销售；更有甚者，有利用人工接芦、加艼、接腿、接须充当野山参销售的情况，严重侵害了广大消费者利益，也不利于本市参茸市场的健康发展。
为了保护消费者利益，加强行业自律管理，促进本市野山参市场的健康发展，经会员企业提议，上海中药行业协会参茸专业委员会会同上海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神象参茸分公司、上海雷允上药业西区有限公司、上海童涵春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蔡同德药业有限公司等企业，进行了广泛的市场调研，并组织专家赴东北产地深入种植基地实地调查，在此基础上起草了《上海市中药行业野山参等级规格（送审稿）》，然后又召集本市相关院校的教授专家进行了充分讨论，几经修改，终于形成了《上海市中药行业野山参等级规格（试行）》，现予发布试行。
本等级规格由上海中药行业协会负责提出并解释。

本等级规格起草单位：上海中药行业协会参茸专业委员会
本等级规格起草参加单位：上海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神象参茸分公司、上海雷允上药业西区有限公司、上海童涵春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蔡同德药业有限公司

本等级规格起草人：叶愈青、李跃雄、傅龙庚（以上三人为执笔者）、陈立羽、师文道、何  波、王士祥、乐惠明
本等级规格起草顾问：陈军力、秦路平、黄宝康、赵志理

本等级规格于2015年7月发布。
野山参行业等级规格
1、范围
本等级规格规定了野山参的术语、定义、等级、技术要求、抽样、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标签、包装、储藏、运输。

本等级规格仅适用于上海中药行业野山参鉴定及分级。
野山参作为人参药用时，应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最新版本）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年版）一部

GB/T 18765-2008《 野山参鉴定及分等质量》

GB/T 191-2008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7718-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3、术语和定义
3.1野山参
自然生长于深山密林下的、具有15年以上参龄（含15年）的人参。采挖后经过刷洗后烘干或晒干的定为野山参。其中具有30年以上参龄（含30年）的人参定为特级野山参。
3.2鲜野山参

采挖后未经加工的具有15年以上参龄（含15年）的野山参。
3.3五形 
完整的野山参五个部分性状特性：芦、皮、体、纹、须。

3.3.1芦 
主根上部的根茎。
3.3.1.1芽苞

芦头上的越冬芽。

3.3.1.2芦碗 

芦头上的地上茎的残痕。
3.3.1.3圆芦 

     根茎与主根相连的一段芦，呈圆柱形，上有细点状芦碗残痕。

3.3.1.4堆花芦 

圆芦上部的一段芦。芦碗密集，状如堆花

3.3.1.5马牙芦
    堆花芦上部的一段芦。芦碗较大，状如马牙。

3.3.1.6二节芦 
    二种形态的芦长在同一根茎之上的。

3.3.1.7三节芦 
    三种形态的芦长在同一根茎之上的。

3.3.1.8缩脖芦 

因生长条件限制,较短的芦。
3.3.1.9 竹节芦 

    芦碗间距大，不紧密，形如竹节。

3.3.1.10艼

生长于芦上的不定根。
3.3.1.10.1枣核艼 

两端细、中间粗，形如枣核状的艼。
3.3.1.10.2 顺长艼    

上粗下细较长的艼。

3.3.1.10.3 毛毛艼 

较细的艼。
3.3.1.10.4 蒜瓣艼   
    形如蒜瓣的艼。
3.3.1.10.5 艼变 

主根消失，艼继续生长代替主根，又称艼变参。
3.3.2 皮

    主根的外表皮，呈黄白色或黄褐色。

3.3.2.1 紧皮

    外皮细腻而紧密，平滑而有光泽。

3.3.2.2 糙皮

    外皮略粗糙多皱缩，少光泽。

3.3.3 体 

野山参的主根及下部较粗的支根（腿）。

3.3.3.1灵体 

主根灵活，形态多变，两条腿分裆自然。
3.3.3.2疙瘩体 
主根粗短，形如疙瘩状。

3.3.3.3顺体 

主根顺长。

3.3.3.4笨体 
主根形状不灵活，腿有两条以上。

3.3.3.5过梁体 
主根分岔角度较大，形如山梁。
3.3.3.6横体 

主根横向生长。
3.3.4纹 
主根肩部形成的环状纹理。
3.3.4.1环纹 

在主体上一圈一圈的环状纹。

3.3.4.2细纹
肩部环纹细腻，清晰紧密。
3.3.4.3跑纹
肩部的环纹延伸到主体下部。

3.3.4.4断纹
环纹不连续或不完整。
3.3.5须

支根及根茎下生长的须根。

3.3.5.1皮条须 

细长、柔韧性强、有弹性的须根。

3.3.5.2珍珠疙瘩 

须根上细小的瘤状凸起，也称珍珠点。

3.4异物

野山参本身以外之物，如：金属、粘合剂、木条等。

3.5 红皮水锈  

野山参表皮呈现铁锈颜色的现象。

3.6疤痕 

因损伤留下的痕迹。

3.7跑浆 

3.7.1野山参主体外皮皱缩抽深沟，干瘪变轻泡的现象。

3.7.2鲜野山参主体变软的现象。
3.8规格

3. 8. 1 级

按照外在感官特性和/或内在品质的测定划分级。

3．8．2等

按照大小和/或重量特性划分等。

4、技术要求

4.1 感官指标

4.1.1基本要求

不得人为改变野山参的原有自然性状。野山参任何部位不得粘接，不得做纹。不得着色 ，不得增重，参体内无异物。

4.1.2等级要求

4.1.2.1野山参分等应满足表1的规定。
表1                        野山参等的划分
	规格
	重量/克

	一  等
	M＞13

	二  等
	M＞10

	三  等
	M＞8

	四  等
	M＞6

	五  等
	M＞3.5

	六  等
	M＞2.5

	七  等
	M＞1.3


4.1.2.2 野山参分级应满足以下的规定。
4.1.2.2.1特级野山参应符合以下的规定

芦 三节芦或二节芦，圆芦明显，芦碗紧密，个别有双芦或三芦以上，具枣核艼或其它各种形态不定根，色正，略有光泽，无疤痕、水锈 。

皮 外皮细腻而显老气，呈黄白色或黄褐色, 有光泽。

体 灵体、疙瘩体或其他形态，腿分裆自然，不抽沟，无疤痕、水锈。

纹 主体上部的环纹细而深且密，不断纹。无明显跑纹。

须 柔韧而长，疏而不乱，有珍珠点，无伤残。

特级野山参中体形完美，五形具全。可选为特级优质野山参。
4.1.2.2.2 野山参应符合以下的规定

芦 具两节芦或三节芦，芦碗较大、紧密，个别有双芦或三芦以上。具枣核艼或其它各种形态不定根。艼大小不得超过主体50％。无疤痕、水锈 。

皮 外皮细而显老气，呈黄褐色或淡黄白色，略有光泽。

体 顺体、过梁体，或其他形态，腿分裆自然。无疤痕、水锈。

纹 主体上部的环纹细而密。无明显跑纹。

须 长而略柔韧，疏而不乱，有的有珍珠点，无伤残。

野山参中体形优美，具五形的。可选为优质野山参

4.1.2.3  鲜野山参应符合以下的规定

芦 具两节芦或三节芦，芦碗紧密，个别三芦以上，芽苞完整。具枣核艼或其它各种形态不定根。无疤痕、水锈 。

皮 外皮显老，紧皮细腻，呈黄褐色或淡黄白色，有光泽。

体 顺体、过梁体或其它形态，腿分裆自然，不跑浆，无疤痕。

纹 主体上部的环纹细而密。

须 细而长，柔韧不脆，主须完整，有的有珍珠点，艼须下伸。

4.2 理化指标

野山参理化指标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野山参理化指标

	序号
	项目
	野山参

	1
	水分（％）
	≤12.0

	2
	总灰分（％）
	≤5.0

	3
	薄层鉴别
	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年版一部的规定

	4
	含量测定

人参皂苷（％）
	Rb1
	  ≥ 0.2

	
	
	Re+Rg1
	 ≥0.3


4.3 安全性指标

野山参安全性指标应满足表3的要求  。
表3                              野山参安全性指标

	序号
	项目
	野山参

	1
	有机氯农药残留量    （mg／kg）
	六六六(总BHC)
	≤0.2

	
	
	滴滴涕(总DDT)
	≤0.2

	
	
	五氯硝基苯(PCNB)
	≤0.1

	6
	重金属及有害元素（mg／kg）
	铅（Pb）
	≤5

	
	
	镉（Cd）
	≤0.3

	
	
	砷（As）
	≤2

	
	
	汞（Hg）
	 ≤0.2

	
	
	          铜(Cu)
	≤20


5、检验方法

5.1抽样和数量

每一批产品，。应逐支(盒)进行感官指标的检验。
5.2 检验

5.2.1 外观

按产品要求进行，取样后放在白(纸)瓷盘上。外观特征在自然光线或人工光源条件下，采用目测或使用放大镜、解剖镜进行检验。
5.2.2 感官指标检验

5.2.2.1 感官指标、

野山参的原有自然性状。正常色泽及年限，具有15年以上参龄（含15年）的人参定为野山参。其中具有30年以上参龄（含30年）的人参定为特级野山参。应清洁、无明显病虫伤害。

鲜野山参的原有自然性状。正常色泽及年限 ，具有15年（含15年）以上参龄。外部应无腐烂、严重瘀伤或其它不适于消费的缺陷。
5.2.2.2野山参的年份确定：

根据野山参芦碗个数和圆芦上的芦碗痕迹点及皮色老嫩，体形特征，环纹紧疏，须根的形态综合判断野山参年限。
5.2.2.3野山参体内异物的检验

金属类异物可用金属探测设备进行检测；其他异物采用目测或其它方法检测。

5.3 理化指标检验

5.3.1 水分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年版)一部附录（Ⅸ　H），水分测定法中“烘干法”测定。

5.3.2 总灰分的测定

取样品约1g，其它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年版)一部附录（Ⅸ K），灰分测定方法测定。

5.3.3. 薄层鉴别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年版)—部人参鉴别项(2)下方法测定。

5.3.4  野山参含量测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年版)—部人参项下含量测定方法测定。
5.4  安全性指标检验

5.4.1  有机氯农药残留量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年版)—部附录（Ⅸ Q）有机氯类农药残留量测定法测定。 

5.4.2  重金属及有害元素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年版)—部(附录（Ⅸ B）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或附录Ⅺ D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铅、镉、砷、汞、铜测定法测定。
6、检验规则

6.1  野山参产品必须按支检验。

检验分为感官指标检验；理化指标检验和安全性指标检验。
6.1.1感官指标检验
   每一批产品，由二名以上鉴定师逐支(盒)进行检验，符合要求的应逐支编号，拍照，并上网备查，出具检验证书，检验证书上应有鉴定师签字并加盖检验专用章。

6.1.2 理化指标检验和安全性指标检验。
特殊需要检验理化指标和安全性指标时，应有相关质量检验部门进行检验。

6.2  判定规则

6.2.1野山参检验，符合感官指标要求，应判定为合格，不符合感官指标要求，应判定为不合格。
6.2.2.如有粘接，增重，着色，做纹。均判定不合格。
6.2.3.需要检验理化指标和安全性指标时，有一项不合格时，判定不合格。
6.2.4. 买卖双方发生质量争议时，可要求上海市中药行业协会组织专家进行鉴定。遇有特殊需要检验理化指标和安全性指标时，可要求质量鉴定部门进行检验。
7、标志、标签和包装

7.1 标志、标签  

必须标明产品名称、规格、等级、质量、包装日期、产地等，外包装应标注“小心轻放”、“防雨”、“防摔”等符号和GB/T 191-2008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及GB 7718-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的其它规定。

7.2包装

每支野山参包装应用防潮、无毒、无异味的木盒或精制纸盒包装，固定在底板上或散装，鉴定证书放在盒内，包装材料应符合卫生要求。

8、运输、贮存

8.1 运输
野山参的运输交通工具应清洁、卫生、无异味；运输时必须防雨、防潮、防曝晒，小心轻放；严禁与有毒、易污染物品混装、混运。

8.2 贮存

野山参应贮存在清洁卫生、阴凉干燥（温度不超过20℃、相对湿度不高于65%）、通风、防潮、防虫、无异味的库房中或冰柜中。定期检查贮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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